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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翻译社福音小册之三 

 

起来，回家！ 

 

文/ 小约翰 

 

耶稣在《圣经·路加福音》讲的浪子比喻，我读过不下百遍。但哪怕读过多遍，这周在一古

老教堂听牧师读这个故事，仍觉得新鲜生动，内心深处满溢着感动，仿佛整个灵魂被晨露打

湿，透着从里而外的清新和湿润。 

 

场景回到两千年前。那些在宗教上很敬虔和律法上很钻研的人指责耶稣竟和一些为人所不齿

的税吏、妓女在一起。耶稣不只给他们讲道，还跟他们一起吃饭。 

 

为反驳他们的指责，耶稣讲了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是生动的故事，也是世界第一篇短篇

小说，更是一篇极为深刻的人性寓言。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突然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

可不是简单分家产。别忘了，那时是两千年前的中东，父亲是家里当仁不让的族长，有着神

圣权威和尊荣。在父亲没去世前，孩子们是不可以闹着分家产的。孩子要分家产，言外之意

就是：“老爸，你快死吧！”因此，这位父亲有权召集全村人让孩子收回他的话，若他执意不

听，父亲可以请大家用石头把这个不孝之子打死，或者全村人集合起来把他两手空空地赶走。 

 

然而，这位父亲没有这么做，而是照小儿子所求的，把产业分给了他。在作者路加所用的希

腊原文中，小儿子要的“家业”和父亲分的“产业”用词不同，后者同时意味着“生命”。

这位老父亲尽管二话不说，但分产业于他似乎是在割开自己的身体，撕开自己的心，裂开自

己的命。 

 

他有着万般发自内心深处的爱，但对于一个执迷于“生活在别处”的儿子来说，这些都没有

钱来得实在。 

 

多少时候，我们不都是这个小儿子吗？我们不都渴望打倒权威之后的自由吗？我们不都有

“生活在别处”的情结吗？我们不都兴高采烈地宣告着“上帝已死”吗？然后呢？小儿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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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业变卖，带上钱到远方去了。 

 

他过起了花天酒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任意妄为的生活。不久，钱花光了。那地方又遇

到大饥荒，他只能给人家放猪，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的动

物，所以，犹太人不吃猪肉，更不会养猪和给人家放猪。而小儿子给人家放猪，说明他已经

到了要放弃他的宗教信念和民族身份的地步了。 

 

人一旦开始堕落，总比自己想的堕落得更快，程度也更甚！而人的悲剧在于，他有过一个不

是这样的过去。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总能记起他过的不是应该过的生活。而这应该过的生活

什么样？在内心深处，他知道。难怪帕斯卡尔说，人是一个被废黜了王位的国王，他的悲哀

是一个失去了王位的国王的悲哀。如果他压根就没有过王位，他就无从悲哀；如果他压根就

没失去过，他也不会悲哀。但我们总会沉浸在这样一种深沉哀伤中。穷困和绝望的唯一好处

也许就是，让我们看见人之为人、生之为生的真相。 

 

于是，小儿子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

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

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小儿子其实是想好了一个补偿计划。他决定回到家当父亲的雇工，当时的雇工不住在雇主家，

但会按天拿工钱。若这样，有朝一日，他可以把欠父亲的钱还上，只要现在能有一口吃的。

他知道自己不配再称为父亲的儿子，父亲也没有义务要恩待他。这是他的自知之明，但也是

他的悲哀之处。很多人所谓的宗教生活，也无非是在上帝家里当雇工，用自己的辛苦来挣得

一份工钱，最后和上帝两不相欠。 

 

这是可怜巴巴的宗教，不是丰富生命的信仰。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赞一下小儿子。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愿意厚着脸皮回去！这对我们

大多数人来说多不容易。回去等于承认自己错了，回去有可能被拒绝接待。我们多少人宁可

选择过着不像样的生活也不愿回去！尽管，我们已经一再成功地证明了我们的失败。 

 

这就叫人性。 

 

但小儿子终于开创了人性另一种可能。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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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极为动人。 

 

试想，小儿子形销骨立、衣衫褴褛，不要说眼睛昏花的老年人，就是同龄伙伴这时看见他都

不一定能认得出，但这位老父亲竟在相离还远时就一下子认了出来。他不是用肉眼看，而是

用心眼看。而且，他一定是天天在村口翘首以盼，要不怎么会第一个认出他来？也许，他听

到了儿子在附近的消息，他担心小儿子回来，若不是父亲第一个迎接他，别人很可能会把他

赶走。同村人，每一个人都有权把他赶走。因为当初他离弃的不只是家，也是同村的社群和

信仰！ 

 

还有，在那个时候，家里的族长，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提起袍子、露出下体来跑，这

是极不体面和极不尊严的举动。 

 

这位动了慈心的老父亲，放下了体面和尊严，竟然跑着去紧紧拥抱他，只为了给这个已经完

全失去了体面和尊严的儿子以体面和尊严！ 

 

一见面，小儿子就开始背诵他早就想好的赔偿计划，但还没等他讲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

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这是一连串迫不及待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吩咐，而这些吩咐背后的意味是多么深远！披上

袍子，可不只是为避寒，而是父爱的表达和身份的象征。戴上戒指，表明恢复儿子的继承权。

穿上鞋，表明恢复儿子在家里的尊贵地位。那时候，奴仆和雇工是没有鞋穿的。而特意举行

的这个盛大宴会呢，也并不只是吃喝，而是让儿子重新回到家族，回到社群，回到所有人际

关系中。这是一个盛大的表达接纳和友好的仪式，其中的爱无以言表。 

 

这一切都是小儿子不配得的。但只要他肯回来，他就得到了。因为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如此

慈悲、怜悯和慷慨的父亲，他正迫不及待要更深地爱着他的儿子。这正是一切宗教和基督信

仰的区别。宗教是要人用自己的好行为去赚取天堂，要人配得。但唯有基督信仰宣告说，我

们已经决定性地背约和失去了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再得回那地位的尊贵和荣耀，

除非有一位慈悲的父亲肯把这一切白白赐给我们！为了说明这种本质区别，《圣经》喜欢用

“恩典”一词来说明。恩典，就是不配而得。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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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继续往下说到了大儿子。他在门外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问仆人是咋回事，仆人说他弟

弟回来了，父亲很高兴，就宰了肥牛犊，大摆筵席。大儿子很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

来劝他。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

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

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

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请听，大儿子的用词多么刻毒！他口口声声“你这个儿子”而不肯称他为弟弟。在他心中，

这个弟弟早死了。在描述弟弟的堕落生活时，他不惜添油加醋，加上“和娼妓”字样。其实，

弟弟未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那种不道德的生活，他何等蔑视和不屑。而且，他特别在意家

业，在意“肥牛犊”和“山羊羔”之类，故而，他多么担心弟弟回来跟他争家产。而说到底，

弟弟是不配得到这样的接待，这么对待弟弟在他看来是不公平的，是双重的不公平，不只是

对弟弟，更对他不公。 

 

恩典，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是不配而得。 

 

哥哥在这里看得很准。 

 

早些年读这个比喻，我总把自己当成小儿子。这些年，尤其本周日听这个故事，我却对大儿

子的话产生了强烈共鸣。这才是更真实的人性。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一个大儿子吗？我们信奉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所以，一切都得凭本事

去拼，凭努力去赚，凭什么就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发生？让这个乞丐一般的小儿子受到如此隆

重接待！小儿子们破坏了这个世界的规矩。 

 

大儿子的生气从这个世界来看是多么合情合理！ 

 

大儿子活在他的宗教中，而拒绝着父亲的恩典。所以，他不肯进去。父亲亲自出来劝说之后

呢？他进去了吗？ 

 

耶稣讲到这里戛然而止，用意实在非常明显，他是在讽刺那些自以为虔诚和明理的犹太人都

不过是这里的大儿子而已。那些愿意接待耶稣、喜欢听道，愿意回家的税吏和妓女，是故事

中的小儿子，上帝因着他们的悔改而高兴。这些犹太人们就像那个大儿子是如此不高兴。解

读至此，你就知道当时那么多犹太人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耶稣而后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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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如此短的故事对人性有如此深的穿透力。你会不会像我，一个阶段觉得自己像

小儿子，一个阶段觉得自己像大儿子？我们在这个故事中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并不是一个宗教故事，而是一个人性故事。 

 

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像小儿子一样较为感性地活着，他们敢冲敢闯，享

受人生，但也容易自卑、沮丧，人生常常山重水复、山穷水尽又柳暗花明；另一种人像大儿

子一样较为理性地活着，他们精明节制，负责守约，但也容易骄傲、冷漠，人生常常安分守

己、勇于担当又善于表演。小儿子那种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我们易谴责，但对于隐藏在大儿

子道德生活下的骄傲、冷漠，我们不仅看不到，反而对这种类型的人和生活方式大加赞扬。

他们是规矩的恪守者，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佼佼者。 

 

我不会问你像谁，而是说这两种人，在耶稣的讲述中，都需要父亲的爱，都需要恩典，都需

要回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儿子比小儿子更可怜，他天天活在父亲身边，却从来没有爱过

他，更没有体会过父亲那种深厚无边的爱。他虽为儿子，却始终有一颗奴隶的心。他若早知

道父亲的爱，早知道父亲的心，也许早该出发去找自己的亲弟弟了。 

 

但他没有，你我也都没有。我们要么像小儿子在外流浪，要么像大儿子在家流浪，对于父亲

那份爱，我们都很陌生。所以，讲这个故事的那一位，成了一位深懂父爱的兄长，出来寻找

你我，喊我们起来回家！ 


